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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石化油服      证券代码：600871      编号：临2020-016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设备租赁框架协议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0年8月25日，公司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签署《设备租赁框架协议》。根

据该协议，于该协议生效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公司拟从中国石化集

团公司（包括其下属相关全资、控股或参股企业）租入部分施工设备；并

且，公司拟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包括其下属相关全资、控股或参股企业）

出租部分设备。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是本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按照商业化原则

签署的协议，并无其它任何附加条件。 

 本项交易（包括相关建议上限）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将回避投票。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适应低油价形势下国内外勘探开发需求，统筹市场布局、优化资源配置，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市场开发、设

备需求和效益论证情况，拟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下属机械设备制造企业、金融租赁公司等租入部分施工设备，以应

对现有施工设备出现的季节性和结构性缺口。同时，为盘活因工作量接续不足造

成停待和闲置的部分设备，公司拟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出租部分设备。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约70.18%股份。根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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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海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中

国石化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除公司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外，2019年11月6日，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中石化海洋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向上海海洋石油

局（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租赁半潜式钻井平台勘探四号，前述

关联交易详细内容及股东大会审议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中国石化集团公

司履行“勘探四号”钻井平台相关承诺暨租赁资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临 

2019-037）及《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临2019-046）。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2号 

法定代表人：张玉卓 

注册资本：人民币32,654,722.2万元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组织所属企业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储运（含

管道运输）、销售和综合利用；组织所属企业石油炼制；组织所属企业成品油的

批发和零售；组织所属企业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储存、运输

经营活动；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石油石化工程的勘探设计、施工、建筑安装；

石油石化设备检修维修；机电设备制造；技术及信息、替代能源产品的研究、开

发、应用、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21,171,940.39 234,422,508.61 

总负债 109,295,337.86 125,927,709.63 

净资产 111,876,602.53 108,494,7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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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300,341,684.38 56,069,297.79 

净利润 7,910,106.72 -1,636,834.63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本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2）租赁资产范围：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同意将本协议项下的中国石化集团公

司拥有的钻机及其主要设备，成像测井仪、常规测井仪、综合录井仪、气测录井

仪、无线随钻等测录定设备及工具，井下作业机、压裂车（撬）、连续油管作业

车等特种作业设备，地震采集、处理设备、可控震源、气枪震源等地震物探设备， 

吊管机、定向钻、自动焊接设备、挖掘机械、管道施工机械等工程机械设备，海

洋运输船、海洋地质调查船、地球物理勘探船等海洋工程设备等（以下称“中国

石化集团公司出租资产”）出租给公司使用；公司愿意依照本协议的规定，承租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资产，并支付相应租金。同时，公司同意将本协议项下的公司

拥有的车辆、船舶、机械施工、动力、电气等通用设备（以下称“公司出租资产”）

出租给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使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愿意依照本协议的规定，承租

公司资产，并支付相应租金。 

 

（3）运作方式：双方可以以本协议为基础，根据需要就实际发生的设备租赁

交易单独签署具体的租赁协议（以下称“具体租赁协议”）。每份与公司单独签署

的具体租赁协议，于适用时，均需遵守上市地证券监管机构关于申报、公告和/

或获得其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如适用）。每份具体租赁协议应当载明必要的具

体设备、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方式等，并于任何重大方面符合本协议的各项

约定。 

 

（4）定价原则：租赁设备的租金由双方参照当地可比市场价格（由专业的评

估机构评估）确定，没有可比市场价格的，按照设备折旧、管理费、相关税金（增

值税及附加）以及合理利润协商确定。 

 

（5）租赁期间的责任承担：在租赁期限内，承租方应遵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合理使用租赁资产，如果发生租赁设备的重大事故、租赁车辆的交通事故、设备

或车辆的盗抢以及第三者责任赔付等问题，具体的责任承担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处理。承租方因使用不当而造成的相关损失由承租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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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效及协议期限：本协议应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

章，自公司股东大会上经独立股东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7）补偿：如任何一方（以下称“违约方”）严重违反本协议之任何条款，

并且违约方在另一方（以下称“守约方”）向其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其构成违约

行为，要求违约方在指定的合理期限内做出补救，而违约方未在上述期限内对此

等违约行为做出补救，则守约方可即时终止本协议；若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不能补

救，守约方可即时终止本协议。 

 

四、历史数据及建议年度上限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公司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租入设备的交易仅为

租赁勘四钻井平台，所支付的租金为人民币478万元，涉及的使用权资产载列如

下： 

交易  于2019年 

12月31日的 

使用权 

资产总值 

  （人民币亿元） 

本公司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租

入设备 

 0.4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出租设备收取的租

金载列如下：  

交易  于2019年 

12月31日出租设备收取的租金 

 

  （人民币亿元）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出

租设备 

 0 

 

下表为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设备租赁框架协议项下交易的建议年度上

限:  

  自协议生效日至2020年 2021年1月1日至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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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 年12月31 

交易  （人民币亿元） （人民币亿元） 

本公司从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租入设备 

（使用权资产总值） 

 4.5 8.5 

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

出租设备（收取的租金） 

 0.3 0.3 

 

上述关联交易中本公司预计2020年、2021年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支付的租金

分别为人民币4亿元、人民币5亿元，有关租金的支付将来自本公司内部资金。 

 

本公司预计本公司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租入设备所涉及的使用权资产总值

的建议有关上限乃考虑下列因素：（1）根据本公司已中标合同、新签合同及拟

投标项目，本公司为了满足施工要求所需要外部租赁的设备类型及规模；（2）

有关设备的现有市场价格；（3）本公司对相关交易的预估，对预计数额增加了

一定程度余量，为该等交易将来的进一步增长留出空间，增加灵活性。 

 

本公司预计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出租设备所涉及的租金的建议有关

上限乃考虑下列因素：本公司因工作量接续不足停待和闲置的设备类型及规模，

有关设备现有租赁市场价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今年以来，为有效应对低油价对本公司的冲击，本公司统筹市场布局、优化

资源配置，进一步控制和优化投资规模，力求保持精干高效的自有装备规模，以

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市场环境，增强抗风险能力。由于业主释放勘探开发工作量

不均衡以及季节性因素，现有施工设备时常出现一定的结构性缺口。中国石化集

团公司拥有相关设备的制造企业以及拥有可以开展金融租赁的太平石化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公司和实华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订立设备租赁框

架协议，可以稳定获取相关设备的租赁来源，有效解决本公司设备结构性缺口。

同时，因工作量接续不足造成停待和闲置的部分设备，除在本公司内部进行调剂

外，积极寻求外部承租市场可以有效盘活相关停待或闲置的设备。上述提及的太

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和实华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在开展对外租赁设备方

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为本公司相关停待或闲置的设备快速找到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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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香港上市规则和上海上市规则的要求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持有本公司约70.18%的已发行股本并为本公司

的主要股东。按照香港上市规则第14A.07(1)条和第14A.07 (4)条，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及其联系人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因此，本公司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进行的

持续关连交易构成香港上市规则第14A章下的持续关连交易。 

 

由于设备租赁框架协议项下拟进行的各项交易的建议年度上限的最高可适用

百分比率高于0.1%但低于5%，故于设备租赁框架协议项下拟进行的各项交易及

建议年度上限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14A章项下的申报、公告及年度审阅的规定，

但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根据上海上市规则第10章，本项交易（包括相关建议上限）均需遵守公告及

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8月25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设备租赁框架协议>及协议

项下有关持续关联交易截至2020年12月31日和2021年12月31日止两个年度最高

限额的议案》。关联董事路保平先生、樊中海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全体非关联

董事同意本议案。  

 

2、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如下：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现就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发表如下意见：（1）同意

此项议案。（2）此项议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

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的，定价合理，协议符合

市场公允条件，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3）公司关联董

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本议案。  



7 
 

 

3、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2020年8月21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审计委员

会认为：本次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定价方式及有关协议条款合理、公允，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公平 合理，符

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相关交易事项，建议提请董事会审议。 

 

4、独立股东批准 

 

本项交易（及相关的建议上限）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5 日 


